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裁定臺北高等行政法院裁定

高等行政訴訟庭第六庭

113年度訴字第656號

原      告  林吳進金                               

訴訟代理人  洪家駿  律師

複 代理 人  謝孟高  律師

被      告  財團法人威權統治時期國家不法行為

            被害者權利回復基金會

代  表  人  張文貞（董事長）

訴訟代理人  胡宗典  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威權統治時期國家不法行為被害者權利回復條例事

件，原告不服行政院中華民國113年2月22日院臺訴字第11350029

02號訴願決定，提起行政訴訟，經臺中高等行政法院高等行政訴

訟庭113年度訴字第91號裁定移送前來，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理  由

一、按「（第1項）訴願之提起，應自行政處分達到或公告期滿

之次日起30日內為之。……（第3項）訴願之提起，以原行

政處分機關或受理訴願機關收受訴願書之日期為準。」

「（第1項）訴願人不在受理訴願機關所在地住居者，計算

法定期間，應扣除其在途期間。……（第2項）前項扣除在

途期間辦法，由行政院定之。」「期間之計算，除法律另有

規定外，依民法之規定。」「訴願事件有左列各款情形之一

者，應為不受理之決定：……二、提起訴願逾法定期間或未

於第57條但書所定期間內補送訴願書者。……」訴願法第14

條第1項、第3項、第16條、第17條、第77條第2款分別定有

明文。次按「於一定期日或期間內，應為意思表示或給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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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其期日或其期間之末日，為星期日、紀念日或其他休息

日時，以其休息日之次日代之。」民法第122條定有明文。

又按「（第1項）當事人得委任代理人。……（第3項）代理

權之授與，及於該行政程序有關之全部程序行為。……（第

4項）行政程序代理人應於最初為行政程序行為時，提出委

任書。」「行政程序之代理人受送達之權限未受限制者，送

達應向該代理人為之。但行政機關認為必要時，得送達於當

事人本人。」「（第1項）送達，不能依前二條規定為之

者，得將文書寄存送達地之地方自治或警察機關，並作送達

通知書兩份，一份黏貼於應受送達人住居所、事務所、營業

所或其就業處所門首，另一份交由鄰居轉交或置於該送達處

所信箱或其他適當位置，以為送達。（第2項）前項情形，

由郵政機關為送達者，得將文書寄存於送達地之郵政機

關。」行政程序法第24條第1項、第3項、第4項、第71條、

第74條第1項、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復按訴願人居住於高雄

市鳳山區者，其與訴願機關所在地在臺北市者，訴願在途期

間為6日，此有訴願扣除在途期間辦法第2條及備註6可參。

而「行政程序法第74條關於寄存送達於依法送達完畢時即生

送達效力之程序規範，尚屬正當，與憲法正當法律程序原則

之要求無違。」，亦經司法院釋字第797號解釋在案。末按

「（第1項）人民因中央或地方機關對其依法申請之案件，

於法令所定期間內應作為而不作為，認為其權利或法律上利

益受損害者，經依訴願程序後，得向行政法院提起請求該機

關應為行政處分或應為特定內容之行政處分之訴訟。（第2

項）人民因中央或地方機關對其依法申請之案件，予以駁

回，認為其權利或法律上利益受違法損害者，經依訴願程序

後，得向行政法院提起請求該機關應為行政處分或應為特定

內容之行政處分之訴訟。」「原告之訴，有下列各款情形之

一者，行政法院應以裁定駁回之。但其情形可以補正者，審

判長應先定期間命補正：……十、起訴不合程式或不備其他

要件者。」分別為行政訴訟法第5條、第107條第1項第10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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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明定。是提起行政訴訟法第5條所定之課予義務訴訟，應

經訴願程序，如因訴願逾期而未經合法之訴願程序者，即不

符須經合法訴願之前置要件，其起訴為不合法，且不能補

正，行政法院自應依行政訴訟法第107條第1項第10款規定以

裁定駁回其訴。

二、爭訟概要：本件原告主張其以民國112年4月8日申請書（被

告收文日為112年4月9日，下稱系爭申請書），向被告申請

訴外人即其胞弟吳炳坤（已歿）生命、人身自由受侵害之賠

償及名譽回復證書，經被告依威權統治時期國家不法行為被

害者權利回復條例（下稱權利回復條例）第4條、第5條第1

項第2款、第6條第2項、第19條第1項、第3項及第20條第1項

規定，分別核定賠償基數為18（2年以上2年4個月未滿）及1

6（1年8個月以上1年10個月未滿），共計賠償基數為34，每

基數賠償金額為新臺幣（下同）150,000元，賠償金額計5,1

00,000元，又以前述賠償金額應扣除已依戒嚴時期不當叛亂

暨匪諜審判案件補償條例因同一事由受有之補償金2,300,00

0元，故應給付差額2,800,000元，而以112年10月6日權復業

字第1120002207號函（下稱原處分）函復原告。原告不服，

提起訴願，經行政院以113年2月22日院臺訴字第1135002902

號訴願決定書予以不受理，遂提起本件行政訴訟。

三、原告起訴主張：

　　本件原處分係依據行政程序法第74條寄存送達，但前述規定

違反憲法第8條至第16條、第22條，故應自寄存送達之日起

後10日始生效力，故並無逾提起訴願期限，原處分未考量吳

炳坤受2次國家不法行為致人身自由受限制，自57年起至70

年死亡之前陷入嚴重且不能治癒之精神問題，應予以補償，

被告僅給予2,800,000元，尚應給付7,680,000元等語，並聲

明：㈠、原處分及訴願決定不利於原告部分撤銷。㈡、被告

應依原告112年4月9日之申請，作成再給付原告7,680,000元

之行政處分。

四、經本院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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㈠、原告係委託其姪子吳恒範為代理人提出系爭申請書，代理權

限未受限制，吳恒範住址為彰化縣○○市○○路000巷0弄0

號，申請書上記載聯絡人為吳恒範，請被告於審核文件後如

有剔除者請寄回給吳恒範等情，有申請書、委託書、原告及

吳恒範之國民身分證正反面影本、被告出具之收執聯可參

（原處分卷第1-11頁），可知被告有關系爭申請案之送達應

向吳恒範為之。次查，被告於112年10月6日將原處分交由郵

政機關送達，因吳恒範住址即應受送達處所彰化縣○○市○

○路000巷0弄0號未獲會晤應受送達人，亦無受領文書之同

居人或受雇人，郵政機關於是在112年10月13日將原處分寄

存於彰化中央路郵局，並作送達通知書2份，1份黏貼於應受

送達人住居所門首，另1份置於該應受送達處所信箱或其他

適當位置，以為送達等情，有郵務送達證書可參（原處分卷

第153頁）。

㈡、又查，吳恒修未附訴願代理委任書即於112年11月21日（收

文日）代理原告提出訴願書，對原處分表示不服，經被告命

補正後，於112年12月14日補正訴願代理，表明原告因身體

不適由其女林素香帶回屏東縣高樹鄉照顧，由吳恒修代為處

理訴願，聯絡地址為臺中市○○區○○路00巷0弄0-0號等

情，有訴願書、信封、命補正函（稿）、補正書與親屬關係

等資料可參（訴願卷第9-18頁、第23-24頁、第31-34頁、第

39-45頁）。原告遭訴願不受理予以駁回後，提起本件課予

義務之訴，附帶請求撤銷原處分及訴願決定不利於原告之部

分，其起訴時訴之聲明為「㈠、原處分及訴願決定均撤銷。

㈡、被告應給付原告10,480,0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

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有起訴狀可

參（臺中高等行政法院113年度訴字第91號卷第11-18頁）。

原告嗣更正訴之聲明為「㈠、原處分及訴願決定不利於原告

部分撤銷。㈡、被告應依原告112年4月9日之申請，作成再

給付原告7,680,000元之行政處分」有113年10月7日行政訴

訟變更聲明狀可參（本院卷第47頁），亦即原告已表明本件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4



應提起課予義務之訴，且原告認為被告尚應以行政處分給付

7,680,000元。

㈢、基上，郵務機關於112年10月13日將原處分以寄存送達方式

完成送達，應自該日起發生效力，並自翌日即112年10月14

日起算得提起訴願的30日不變期間，又因原告住所地在高雄

市鳳山區，訴願機關即行政院所在地設於臺北市，原告提起

訴願之在途期間為6日。是原告提起訴願之不變期間加計在

途期間共計36日（計算式：30日＋6日＝36日），自112年10

月14日起算，原應至112年11月18日屆滿，因該日適逢星期

六，應以其休息日之次日代之，是應計算至112年11月20日

屆滿，惟被告是在112年11月21日始收受原告之訴願書，已

逾上開不變期間，應堪認定。原告雖以行政程序法第74條違

反憲法第8條至第16條、第22條，故應自寄存送達之日起後1

0日始生效力云云，惟行政程序法第74條關於寄存送達於依

法送達完畢時即生送達效力之程序規範，前經司法院大法官

會議於109年11月20日公布之釋字第797號解釋認定尚屬正

當，與憲法正當法律程序原則之要求無違，已如前述，是本

件送達並無違反憲法或違法，原告上開主張僅係其主觀見

解，尚不足採。是原告提起課予義務訴訟，訴願逾期而未經

合法之訴願程序，即不符須經合法訴願之前置要件，其起訴

為不合法，且不能補正，依行政訴訟法第107條第1項第10款

規定，應以裁定駁回其訴。又訴願決定雖以行政程序法第48

條計算期間，惟按訴願法第17條之規定，期間之計算，除法

律另有規定外，依民法之規定，是關於訴願期間之計算，應

依民法而非依行政程序法，併此指明。

五、結論：本件原告之訴為不合法。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9 　　日

                              審判長法  官  洪慕芳

                                    法  官  周泰德

                                    法  官  郭銘禮 

一、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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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高等行政訴訟庭

提出抗告狀並敘明理由（須按他造人數附繕本）。

三、抗告時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並提出委任書（行政訴訟

法第49條之1第1項第3款）。但符合下列情形者，得例外不

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同條第3項、第4項）。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9 　　日

                                    書記官  林淑盈

得不委任律師為訴

訟代理人之情形

所需要件

(一)符合右列情形

之一者，得不

委任律師為訴

訟代理人

1.抗告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

人具備法官、檢察官、律師資格或為教

育部審定合格之大學或獨立學院公法學

教授、副教授者。

2.稅務行政事件，抗告人或其代表人、管

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抗告人或其代表人、管

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

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二)非律師具有右

列情形之一，

經最高行政法

院 認 為 適 當

者，亦得為上

訴審訴訟代理

人

1.抗告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

等內之姻親具備律師資格者。

2.稅務行政事件，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

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4.抗告人為公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公

法上之非法人團體時，其所屬專任人員

辦理法制、法務、訴願業務或與訴訟事

件相關業務者。

是否符合(一)、(二)之情形，而得為強制律師代理之例外，抗

告人應於提起抗告或委任時釋明之，並提出(二)所示關係之釋

明文書影本及委任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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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imation-delay: -1.2s;
}

#loadingSpinner .bounce2 {
  -webkit-animation-delay: -0.6s;
  animation-delay: -0.6s;
}

@-webkit-keyframes sk-bouncedelay {
  0%, 80%, 100% { -webkit-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
}

@keyframes sk-bouncedelay {
  0%, 80%, 100% { 
    -webkit-transform: scale(0);
    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transform: scale(1.0);
  }
}

.resizableS { 
	width: 95%; 
	height: 10px; 
	position:absolute; 
	left : 0; 
	bottom: 0; 
	cursor: s-resize; 
}

.resizableE { 
	width: 10px; 
	height: 95%; 
	position:absolute; 
	right : 0; 
	top: 0; 
	cursor: e-resize; 
}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裁定
高等行政訴訟庭第六庭
113年度訴字第656號
原      告  林吳進金                                
訴訟代理人  洪家駿  律師
複 代理 人  謝孟高  律師
被      告  財團法人威權統治時期國家不法行為
            被害者權利回復基金會


代  表  人  張文貞（董事長）


訴訟代理人  胡宗典  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威權統治時期國家不法行為被害者權利回復條例事件，原告不服行政院中華民國113年2月22日院臺訴字第1135002902號訴願決定，提起行政訴訟，經臺中高等行政法院高等行政訴訟庭113年度訴字第91號裁定移送前來，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理  由
一、按「（第1項）訴願之提起，應自行政處分達到或公告期滿之次日起30日內為之。……（第3項）訴願之提起，以原行政處分機關或受理訴願機關收受訴願書之日期為準。」「（第1項）訴願人不在受理訴願機關所在地住居者，計算法定期間，應扣除其在途期間。……（第2項）前項扣除在途期間辦法，由行政院定之。」「期間之計算，除法律另有規定外，依民法之規定。」「訴願事件有左列各款情形之一者，應為不受理之決定：……二、提起訴願逾法定期間或未於第57條但書所定期間內補送訴願書者。……」訴願法第14條第1項、第3項、第16條、第17條、第77條第2款分別定有明文。次按「於一定期日或期間內，應為意思表示或給付者，其期日或其期間之末日，為星期日、紀念日或其他休息日時，以其休息日之次日代之。」民法第122條定有明文。又按「（第1項）當事人得委任代理人。……（第3項）代理權之授與，及於該行政程序有關之全部程序行為。……（第4項）行政程序代理人應於最初為行政程序行為時，提出委任書。」「行政程序之代理人受送達之權限未受限制者，送達應向該代理人為之。但行政機關認為必要時，得送達於當事人本人。」「（第1項）送達，不能依前二條規定為之者，得將文書寄存送達地之地方自治或警察機關，並作送達通知書兩份，一份黏貼於應受送達人住居所、事務所、營業所或其就業處所門首，另一份交由鄰居轉交或置於該送達處所信箱或其他適當位置，以為送達。（第2項）前項情形，由郵政機關為送達者，得將文書寄存於送達地之郵政機關。」行政程序法第24條第1項、第3項、第4項、第71條、第74條第1項、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復按訴願人居住於高雄市鳳山區者，其與訴願機關所在地在臺北市者，訴願在途期間為6日，此有訴願扣除在途期間辦法第2條及備註6可參。而「行政程序法第74條關於寄存送達於依法送達完畢時即生送達效力之程序規範，尚屬正當，與憲法正當法律程序原則之要求無違。」，亦經司法院釋字第797號解釋在案。末按「（第1項）人民因中央或地方機關對其依法申請之案件，於法令所定期間內應作為而不作為，認為其權利或法律上利益受損害者，經依訴願程序後，得向行政法院提起請求該機關應為行政處分或應為特定內容之行政處分之訴訟。（第2項）人民因中央或地方機關對其依法申請之案件，予以駁回，認為其權利或法律上利益受違法損害者，經依訴願程序後，得向行政法院提起請求該機關應為行政處分或應為特定內容之行政處分之訴訟。」「原告之訴，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行政法院應以裁定駁回之。但其情形可以補正者，審判長應先定期間命補正：……十、起訴不合程式或不備其他要件者。」分別為行政訴訟法第5條、第107條第1項第10款所明定。是提起行政訴訟法第5條所定之課予義務訴訟，應經訴願程序，如因訴願逾期而未經合法之訴願程序者，即不符須經合法訴願之前置要件，其起訴為不合法，且不能補正，行政法院自應依行政訴訟法第107條第1項第10款規定以裁定駁回其訴。
二、爭訟概要：本件原告主張其以民國112年4月8日申請書（被告收文日為112年4月9日，下稱系爭申請書），向被告申請訴外人即其胞弟吳炳坤（已歿）生命、人身自由受侵害之賠償及名譽回復證書，經被告依威權統治時期國家不法行為被害者權利回復條例（下稱權利回復條例）第4條、第5條第1項第2款、第6條第2項、第19條第1項、第3項及第20條第1項規定，分別核定賠償基數為18（2年以上2年4個月未滿）及16（1年8個月以上1年10個月未滿），共計賠償基數為34，每基數賠償金額為新臺幣（下同）150,000元，賠償金額計5,100,000元，又以前述賠償金額應扣除已依戒嚴時期不當叛亂暨匪諜審判案件補償條例因同一事由受有之補償金2,300,000元，故應給付差額2,800,000元，而以112年10月6日權復業字第1120002207號函（下稱原處分）函復原告。原告不服，提起訴願，經行政院以113年2月22日院臺訴字第1135002902號訴願決定書予以不受理，遂提起本件行政訴訟。
三、原告起訴主張：
　　本件原處分係依據行政程序法第74條寄存送達，但前述規定違反憲法第8條至第16條、第22條，故應自寄存送達之日起後10日始生效力，故並無逾提起訴願期限，原處分未考量吳炳坤受2次國家不法行為致人身自由受限制，自57年起至70年死亡之前陷入嚴重且不能治癒之精神問題，應予以補償，被告僅給予2,800,000元，尚應給付7,680,000元等語，並聲明：㈠、原處分及訴願決定不利於原告部分撤銷。㈡、被告應依原告112年4月9日之申請，作成再給付原告7,680,000元之行政處分。
四、經本院查：
㈠、原告係委託其姪子吳恒範為代理人提出系爭申請書，代理權限未受限制，吳恒範住址為彰化縣○○市○○路000巷0弄0號，申請書上記載聯絡人為吳恒範，請被告於審核文件後如有剔除者請寄回給吳恒範等情，有申請書、委託書、原告及吳恒範之國民身分證正反面影本、被告出具之收執聯可參（原處分卷第1-11頁），可知被告有關系爭申請案之送達應向吳恒範為之。次查，被告於112年10月6日將原處分交由郵政機關送達，因吳恒範住址即應受送達處所彰化縣○○市○○路000巷0弄0號未獲會晤應受送達人，亦無受領文書之同居人或受雇人，郵政機關於是在112年10月13日將原處分寄存於彰化中央路郵局，並作送達通知書2份，1份黏貼於應受送達人住居所門首，另1份置於該應受送達處所信箱或其他適當位置，以為送達等情，有郵務送達證書可參（原處分卷第153頁）。
㈡、又查，吳恒修未附訴願代理委任書即於112年11月21日（收文日）代理原告提出訴願書，對原處分表示不服，經被告命補正後，於112年12月14日補正訴願代理，表明原告因身體不適由其女林素香帶回屏東縣高樹鄉照顧，由吳恒修代為處理訴願，聯絡地址為臺中市○○區○○路00巷0弄0-0號等情，有訴願書、信封、命補正函（稿）、補正書與親屬關係等資料可參（訴願卷第9-18頁、第23-24頁、第31-34頁、第39-45頁）。原告遭訴願不受理予以駁回後，提起本件課予義務之訴，附帶請求撤銷原處分及訴願決定不利於原告之部分，其起訴時訴之聲明為「㈠、原處分及訴願決定均撤銷。㈡、被告應給付原告10,480,0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有起訴狀可參（臺中高等行政法院113年度訴字第91號卷第11-18頁）。原告嗣更正訴之聲明為「㈠、原處分及訴願決定不利於原告部分撤銷。㈡、被告應依原告112年4月9日之申請，作成再給付原告7,680,000元之行政處分」有113年10月7日行政訴訟變更聲明狀可參（本院卷第47頁），亦即原告已表明本件應提起課予義務之訴，且原告認為被告尚應以行政處分給付7,680,000元。
㈢、基上，郵務機關於112年10月13日將原處分以寄存送達方式完成送達，應自該日起發生效力，並自翌日即112年10月14日起算得提起訴願的30日不變期間，又因原告住所地在高雄市鳳山區，訴願機關即行政院所在地設於臺北市，原告提起訴願之在途期間為6日。是原告提起訴願之不變期間加計在途期間共計36日（計算式：30日＋6日＝36日），自112年10月14日起算，原應至112年11月18日屆滿，因該日適逢星期六，應以其休息日之次日代之，是應計算至112年11月20日屆滿，惟被告是在112年11月21日始收受原告之訴願書，已逾上開不變期間，應堪認定。原告雖以行政程序法第74條違反憲法第8條至第16條、第22條，故應自寄存送達之日起後10日始生效力云云，惟行政程序法第74條關於寄存送達於依法送達完畢時即生送達效力之程序規範，前經司法院大法官會議於109年11月20日公布之釋字第797號解釋認定尚屬正當，與憲法正當法律程序原則之要求無違，已如前述，是本件送達並無違反憲法或違法，原告上開主張僅係其主觀見解，尚不足採。是原告提起課予義務訴訟，訴願逾期而未經合法之訴願程序，即不符須經合法訴願之前置要件，其起訴為不合法，且不能補正，依行政訴訟法第107條第1項第10款規定，應以裁定駁回其訴。又訴願決定雖以行政程序法第48條計算期間，惟按訴願法第17條之規定，期間之計算，除法律另有規定外，依民法之規定，是關於訴願期間之計算，應依民法而非依行政程序法，併此指明。
五、結論：本件原告之訴為不合法。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9 　　日
                              審判長法  官  洪慕芳
                                    法  官  周泰德
                                    法  官  郭銘禮 
一、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二、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高等行政訴訟庭提出抗告狀並敘明理由（須按他造人數附繕本）。
三、抗告時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並提出委任書（行政訴訟法第49條之1第1項第3款）。但符合下列情形者，得例外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同條第3項、第4項）。
		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之情形

		所需要件



		(一)符合右列情形之一者，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

		1.抗告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法官、檢察官、律師資格或為教育部審定合格之大學或獨立學院公法學教授、副教授者。
2.稅務行政事件，抗告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抗告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二)非律師具有右列情形之一，經最高行政法院認為適當者，亦得為上訴審訴訟代理人

		1.抗告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具備律師資格者。
2.稅務行政事件，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4.抗告人為公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公法上之非法人團體時，其所屬專任人員辦理法制、法務、訴願業務或與訴訟事件相關業務者。



		是否符合(一)、(二)之情形，而得為強制律師代理之例外，抗告人應於提起抗告或委任時釋明之，並提出(二)所示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及委任書。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9 　　日
                                    書記官  林淑盈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裁定
高等行政訴訟庭第六庭
113年度訴字第656號
原      告  林吳進金                                
訴訟代理人  洪家駿  律師
複 代理 人  謝孟高  律師
被      告  財團法人威權統治時期國家不法行為
            被害者權利回復基金會

代  表  人  張文貞（董事長）

訴訟代理人  胡宗典  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威權統治時期國家不法行為被害者權利回復條例事
件，原告不服行政院中華民國113年2月22日院臺訴字第11350029
02號訴願決定，提起行政訴訟，經臺中高等行政法院高等行政訴
訟庭113年度訴字第91號裁定移送前來，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理  由
一、按「（第1項）訴願之提起，應自行政處分達到或公告期滿
    之次日起30日內為之。……（第3項）訴願之提起，以原行政
    處分機關或受理訴願機關收受訴願書之日期為準。」「（第
    1項）訴願人不在受理訴願機關所在地住居者，計算法定期
    間，應扣除其在途期間。……（第2項）前項扣除在途期間辦
    法，由行政院定之。」「期間之計算，除法律另有規定外，
    依民法之規定。」「訴願事件有左列各款情形之一者，應為
    不受理之決定：……二、提起訴願逾法定期間或未於第57條但
    書所定期間內補送訴願書者。……」訴願法第14條第1項、第3
    項、第16條、第17條、第77條第2款分別定有明文。次按「
    於一定期日或期間內，應為意思表示或給付者，其期日或其
    期間之末日，為星期日、紀念日或其他休息日時，以其休息
    日之次日代之。」民法第122條定有明文。又按「（第1項）
    當事人得委任代理人。……（第3項）代理權之授與，及於該
    行政程序有關之全部程序行為。……（第4項）行政程序代理
    人應於最初為行政程序行為時，提出委任書。」「行政程序
    之代理人受送達之權限未受限制者，送達應向該代理人為之
    。但行政機關認為必要時，得送達於當事人本人。」「（第
    1項）送達，不能依前二條規定為之者，得將文書寄存送達
    地之地方自治或警察機關，並作送達通知書兩份，一份黏貼
    於應受送達人住居所、事務所、營業所或其就業處所門首，
    另一份交由鄰居轉交或置於該送達處所信箱或其他適當位置
    ，以為送達。（第2項）前項情形，由郵政機關為送達者，
    得將文書寄存於送達地之郵政機關。」行政程序法第24條第
    1項、第3項、第4項、第71條、第74條第1項、第2項分別定
    有明文。復按訴願人居住於高雄市鳳山區者，其與訴願機關
    所在地在臺北市者，訴願在途期間為6日，此有訴願扣除在
    途期間辦法第2條及備註6可參。而「行政程序法第74條關於
    寄存送達於依法送達完畢時即生送達效力之程序規範，尚屬
    正當，與憲法正當法律程序原則之要求無違。」，亦經司法
    院釋字第797號解釋在案。末按「（第1項）人民因中央或地
    方機關對其依法申請之案件，於法令所定期間內應作為而不
    作為，認為其權利或法律上利益受損害者，經依訴願程序後
    ，得向行政法院提起請求該機關應為行政處分或應為特定內
    容之行政處分之訴訟。（第2項）人民因中央或地方機關對
    其依法申請之案件，予以駁回，認為其權利或法律上利益受
    違法損害者，經依訴願程序後，得向行政法院提起請求該機
    關應為行政處分或應為特定內容之行政處分之訴訟。」「原
    告之訴，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行政法院應以裁定駁回之
    。但其情形可以補正者，審判長應先定期間命補正：……十、
    起訴不合程式或不備其他要件者。」分別為行政訴訟法第5
    條、第107條第1項第10款所明定。是提起行政訴訟法第5條
    所定之課予義務訴訟，應經訴願程序，如因訴願逾期而未經
    合法之訴願程序者，即不符須經合法訴願之前置要件，其起
    訴為不合法，且不能補正，行政法院自應依行政訴訟法第10
    7條第1項第10款規定以裁定駁回其訴。
二、爭訟概要：本件原告主張其以民國112年4月8日申請書（被
    告收文日為112年4月9日，下稱系爭申請書），向被告申請
    訴外人即其胞弟吳炳坤（已歿）生命、人身自由受侵害之賠
    償及名譽回復證書，經被告依威權統治時期國家不法行為被
    害者權利回復條例（下稱權利回復條例）第4條、第5條第1
    項第2款、第6條第2項、第19條第1項、第3項及第20條第1項
    規定，分別核定賠償基數為18（2年以上2年4個月未滿）及1
    6（1年8個月以上1年10個月未滿），共計賠償基數為34，每
    基數賠償金額為新臺幣（下同）150,000元，賠償金額計5,1
    00,000元，又以前述賠償金額應扣除已依戒嚴時期不當叛亂
    暨匪諜審判案件補償條例因同一事由受有之補償金2,300,00
    0元，故應給付差額2,800,000元，而以112年10月6日權復業
    字第1120002207號函（下稱原處分）函復原告。原告不服，
    提起訴願，經行政院以113年2月22日院臺訴字第1135002902
    號訴願決定書予以不受理，遂提起本件行政訴訟。
三、原告起訴主張：
　　本件原處分係依據行政程序法第74條寄存送達，但前述規定
    違反憲法第8條至第16條、第22條，故應自寄存送達之日起
    後10日始生效力，故並無逾提起訴願期限，原處分未考量吳
    炳坤受2次國家不法行為致人身自由受限制，自57年起至70
    年死亡之前陷入嚴重且不能治癒之精神問題，應予以補償，
    被告僅給予2,800,000元，尚應給付7,680,000元等語，並聲
    明：㈠、原處分及訴願決定不利於原告部分撤銷。㈡、被告應
    依原告112年4月9日之申請，作成再給付原告7,680,000元之
    行政處分。
四、經本院查：
㈠、原告係委託其姪子吳恒範為代理人提出系爭申請書，代理權
    限未受限制，吳恒範住址為彰化縣○○市○○路000巷0弄0號，
    申請書上記載聯絡人為吳恒範，請被告於審核文件後如有剔
    除者請寄回給吳恒範等情，有申請書、委託書、原告及吳恒
    範之國民身分證正反面影本、被告出具之收執聯可參（原處
    分卷第1-11頁），可知被告有關系爭申請案之送達應向吳恒
    範為之。次查，被告於112年10月6日將原處分交由郵政機關
    送達，因吳恒範住址即應受送達處所彰化縣○○市○○路000巷0
    弄0號未獲會晤應受送達人，亦無受領文書之同居人或受雇
    人，郵政機關於是在112年10月13日將原處分寄存於彰化中
    央路郵局，並作送達通知書2份，1份黏貼於應受送達人住居
    所門首，另1份置於該應受送達處所信箱或其他適當位置，
    以為送達等情，有郵務送達證書可參（原處分卷第153頁）
    。
㈡、又查，吳恒修未附訴願代理委任書即於112年11月21日（收文
    日）代理原告提出訴願書，對原處分表示不服，經被告命補
    正後，於112年12月14日補正訴願代理，表明原告因身體不
    適由其女林素香帶回屏東縣高樹鄉照顧，由吳恒修代為處理
    訴願，聯絡地址為臺中市○○區○○路00巷0弄0-0號等情，有訴
    願書、信封、命補正函（稿）、補正書與親屬關係等資料可
    參（訴願卷第9-18頁、第23-24頁、第31-34頁、第39-45頁
    ）。原告遭訴願不受理予以駁回後，提起本件課予義務之訴
    ，附帶請求撤銷原處分及訴願決定不利於原告之部分，其起
    訴時訴之聲明為「㈠、原處分及訴願決定均撤銷。㈡、被告應
    給付原告10,480,0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
    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有起訴狀可參（臺中高
    等行政法院113年度訴字第91號卷第11-18頁）。原告嗣更正
    訴之聲明為「㈠、原處分及訴願決定不利於原告部分撤銷。㈡
    、被告應依原告112年4月9日之申請，作成再給付原告7,680
    ,000元之行政處分」有113年10月7日行政訴訟變更聲明狀可
    參（本院卷第47頁），亦即原告已表明本件應提起課予義務
    之訴，且原告認為被告尚應以行政處分給付7,680,000元。
㈢、基上，郵務機關於112年10月13日將原處分以寄存送達方式完
    成送達，應自該日起發生效力，並自翌日即112年10月14日
    起算得提起訴願的30日不變期間，又因原告住所地在高雄市
    鳳山區，訴願機關即行政院所在地設於臺北市，原告提起訴
    願之在途期間為6日。是原告提起訴願之不變期間加計在途
    期間共計36日（計算式：30日＋6日＝36日），自112年10月14
    日起算，原應至112年11月18日屆滿，因該日適逢星期六，
    應以其休息日之次日代之，是應計算至112年11月20日屆滿
    ，惟被告是在112年11月21日始收受原告之訴願書，已逾上
    開不變期間，應堪認定。原告雖以行政程序法第74條違反憲
    法第8條至第16條、第22條，故應自寄存送達之日起後10日
    始生效力云云，惟行政程序法第74條關於寄存送達於依法送
    達完畢時即生送達效力之程序規範，前經司法院大法官會議
    於109年11月20日公布之釋字第797號解釋認定尚屬正當，與
    憲法正當法律程序原則之要求無違，已如前述，是本件送達
    並無違反憲法或違法，原告上開主張僅係其主觀見解，尚不
    足採。是原告提起課予義務訴訟，訴願逾期而未經合法之訴
    願程序，即不符須經合法訴願之前置要件，其起訴為不合法
    ，且不能補正，依行政訴訟法第107條第1項第10款規定，應
    以裁定駁回其訴。又訴願決定雖以行政程序法第48條計算期
    間，惟按訴願法第17條之規定，期間之計算，除法律另有規
    定外，依民法之規定，是關於訴願期間之計算，應依民法而
    非依行政程序法，併此指明。
五、結論：本件原告之訴為不合法。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9 　　日
                              審判長法  官  洪慕芳
                                    法  官  周泰德
                                    法  官  郭銘禮 
一、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二、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高等行政訴訟庭
    提出抗告狀並敘明理由（須按他造人數附繕本）。
三、抗告時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並提出委任書（行政訴訟
    法第49條之1第1項第3款）。但符合下列情形者，得例外不
    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同條第3項、第4項）。
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之情形 所需要件 (一)符合右列情形之一者，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 1.抗告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法官、檢察官、律師資格或為教育部審定合格之大學或獨立學院公法學教授、副教授者。 2.稅務行政事件，抗告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抗告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二)非律師具有右列情形之一，經最高行政法院認為適當者，亦得為上訴審訴訟代理人 1.抗告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具備律師資格者。 2.稅務行政事件，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4.抗告人為公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公法上之非法人團體時，其所屬專任人員辦理法制、法務、訴願業務或與訴訟事件相關業務者。 是否符合(一)、(二)之情形，而得為強制律師代理之例外，抗告人應於提起抗告或委任時釋明之，並提出(二)所示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及委任書。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9 　　日
                                    書記官  林淑盈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裁定
高等行政訴訟庭第六庭
113年度訴字第656號
原      告  林吳進金                                
訴訟代理人  洪家駿  律師
複 代理 人  謝孟高  律師
被      告  財團法人威權統治時期國家不法行為
            被害者權利回復基金會


代  表  人  張文貞（董事長）


訴訟代理人  胡宗典  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威權統治時期國家不法行為被害者權利回復條例事件，原告不服行政院中華民國113年2月22日院臺訴字第1135002902號訴願決定，提起行政訴訟，經臺中高等行政法院高等行政訴訟庭113年度訴字第91號裁定移送前來，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理  由
一、按「（第1項）訴願之提起，應自行政處分達到或公告期滿之次日起30日內為之。……（第3項）訴願之提起，以原行政處分機關或受理訴願機關收受訴願書之日期為準。」「（第1項）訴願人不在受理訴願機關所在地住居者，計算法定期間，應扣除其在途期間。……（第2項）前項扣除在途期間辦法，由行政院定之。」「期間之計算，除法律另有規定外，依民法之規定。」「訴願事件有左列各款情形之一者，應為不受理之決定：……二、提起訴願逾法定期間或未於第57條但書所定期間內補送訴願書者。……」訴願法第14條第1項、第3項、第16條、第17條、第77條第2款分別定有明文。次按「於一定期日或期間內，應為意思表示或給付者，其期日或其期間之末日，為星期日、紀念日或其他休息日時，以其休息日之次日代之。」民法第122條定有明文。又按「（第1項）當事人得委任代理人。……（第3項）代理權之授與，及於該行政程序有關之全部程序行為。……（第4項）行政程序代理人應於最初為行政程序行為時，提出委任書。」「行政程序之代理人受送達之權限未受限制者，送達應向該代理人為之。但行政機關認為必要時，得送達於當事人本人。」「（第1項）送達，不能依前二條規定為之者，得將文書寄存送達地之地方自治或警察機關，並作送達通知書兩份，一份黏貼於應受送達人住居所、事務所、營業所或其就業處所門首，另一份交由鄰居轉交或置於該送達處所信箱或其他適當位置，以為送達。（第2項）前項情形，由郵政機關為送達者，得將文書寄存於送達地之郵政機關。」行政程序法第24條第1項、第3項、第4項、第71條、第74條第1項、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復按訴願人居住於高雄市鳳山區者，其與訴願機關所在地在臺北市者，訴願在途期間為6日，此有訴願扣除在途期間辦法第2條及備註6可參。而「行政程序法第74條關於寄存送達於依法送達完畢時即生送達效力之程序規範，尚屬正當，與憲法正當法律程序原則之要求無違。」，亦經司法院釋字第797號解釋在案。末按「（第1項）人民因中央或地方機關對其依法申請之案件，於法令所定期間內應作為而不作為，認為其權利或法律上利益受損害者，經依訴願程序後，得向行政法院提起請求該機關應為行政處分或應為特定內容之行政處分之訴訟。（第2項）人民因中央或地方機關對其依法申請之案件，予以駁回，認為其權利或法律上利益受違法損害者，經依訴願程序後，得向行政法院提起請求該機關應為行政處分或應為特定內容之行政處分之訴訟。」「原告之訴，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行政法院應以裁定駁回之。但其情形可以補正者，審判長應先定期間命補正：……十、起訴不合程式或不備其他要件者。」分別為行政訴訟法第5條、第107條第1項第10款所明定。是提起行政訴訟法第5條所定之課予義務訴訟，應經訴願程序，如因訴願逾期而未經合法之訴願程序者，即不符須經合法訴願之前置要件，其起訴為不合法，且不能補正，行政法院自應依行政訴訟法第107條第1項第10款規定以裁定駁回其訴。
二、爭訟概要：本件原告主張其以民國112年4月8日申請書（被告收文日為112年4月9日，下稱系爭申請書），向被告申請訴外人即其胞弟吳炳坤（已歿）生命、人身自由受侵害之賠償及名譽回復證書，經被告依威權統治時期國家不法行為被害者權利回復條例（下稱權利回復條例）第4條、第5條第1項第2款、第6條第2項、第19條第1項、第3項及第20條第1項規定，分別核定賠償基數為18（2年以上2年4個月未滿）及16（1年8個月以上1年10個月未滿），共計賠償基數為34，每基數賠償金額為新臺幣（下同）150,000元，賠償金額計5,100,000元，又以前述賠償金額應扣除已依戒嚴時期不當叛亂暨匪諜審判案件補償條例因同一事由受有之補償金2,300,000元，故應給付差額2,800,000元，而以112年10月6日權復業字第1120002207號函（下稱原處分）函復原告。原告不服，提起訴願，經行政院以113年2月22日院臺訴字第1135002902號訴願決定書予以不受理，遂提起本件行政訴訟。
三、原告起訴主張：
　　本件原處分係依據行政程序法第74條寄存送達，但前述規定違反憲法第8條至第16條、第22條，故應自寄存送達之日起後10日始生效力，故並無逾提起訴願期限，原處分未考量吳炳坤受2次國家不法行為致人身自由受限制，自57年起至70年死亡之前陷入嚴重且不能治癒之精神問題，應予以補償，被告僅給予2,800,000元，尚應給付7,680,000元等語，並聲明：㈠、原處分及訴願決定不利於原告部分撤銷。㈡、被告應依原告112年4月9日之申請，作成再給付原告7,680,000元之行政處分。
四、經本院查：
㈠、原告係委託其姪子吳恒範為代理人提出系爭申請書，代理權限未受限制，吳恒範住址為彰化縣○○市○○路000巷0弄0號，申請書上記載聯絡人為吳恒範，請被告於審核文件後如有剔除者請寄回給吳恒範等情，有申請書、委託書、原告及吳恒範之國民身分證正反面影本、被告出具之收執聯可參（原處分卷第1-11頁），可知被告有關系爭申請案之送達應向吳恒範為之。次查，被告於112年10月6日將原處分交由郵政機關送達，因吳恒範住址即應受送達處所彰化縣○○市○○路000巷0弄0號未獲會晤應受送達人，亦無受領文書之同居人或受雇人，郵政機關於是在112年10月13日將原處分寄存於彰化中央路郵局，並作送達通知書2份，1份黏貼於應受送達人住居所門首，另1份置於該應受送達處所信箱或其他適當位置，以為送達等情，有郵務送達證書可參（原處分卷第153頁）。
㈡、又查，吳恒修未附訴願代理委任書即於112年11月21日（收文日）代理原告提出訴願書，對原處分表示不服，經被告命補正後，於112年12月14日補正訴願代理，表明原告因身體不適由其女林素香帶回屏東縣高樹鄉照顧，由吳恒修代為處理訴願，聯絡地址為臺中市○○區○○路00巷0弄0-0號等情，有訴願書、信封、命補正函（稿）、補正書與親屬關係等資料可參（訴願卷第9-18頁、第23-24頁、第31-34頁、第39-45頁）。原告遭訴願不受理予以駁回後，提起本件課予義務之訴，附帶請求撤銷原處分及訴願決定不利於原告之部分，其起訴時訴之聲明為「㈠、原處分及訴願決定均撤銷。㈡、被告應給付原告10,480,0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有起訴狀可參（臺中高等行政法院113年度訴字第91號卷第11-18頁）。原告嗣更正訴之聲明為「㈠、原處分及訴願決定不利於原告部分撤銷。㈡、被告應依原告112年4月9日之申請，作成再給付原告7,680,000元之行政處分」有113年10月7日行政訴訟變更聲明狀可參（本院卷第47頁），亦即原告已表明本件應提起課予義務之訴，且原告認為被告尚應以行政處分給付7,680,000元。
㈢、基上，郵務機關於112年10月13日將原處分以寄存送達方式完成送達，應自該日起發生效力，並自翌日即112年10月14日起算得提起訴願的30日不變期間，又因原告住所地在高雄市鳳山區，訴願機關即行政院所在地設於臺北市，原告提起訴願之在途期間為6日。是原告提起訴願之不變期間加計在途期間共計36日（計算式：30日＋6日＝36日），自112年10月14日起算，原應至112年11月18日屆滿，因該日適逢星期六，應以其休息日之次日代之，是應計算至112年11月20日屆滿，惟被告是在112年11月21日始收受原告之訴願書，已逾上開不變期間，應堪認定。原告雖以行政程序法第74條違反憲法第8條至第16條、第22條，故應自寄存送達之日起後10日始生效力云云，惟行政程序法第74條關於寄存送達於依法送達完畢時即生送達效力之程序規範，前經司法院大法官會議於109年11月20日公布之釋字第797號解釋認定尚屬正當，與憲法正當法律程序原則之要求無違，已如前述，是本件送達並無違反憲法或違法，原告上開主張僅係其主觀見解，尚不足採。是原告提起課予義務訴訟，訴願逾期而未經合法之訴願程序，即不符須經合法訴願之前置要件，其起訴為不合法，且不能補正，依行政訴訟法第107條第1項第10款規定，應以裁定駁回其訴。又訴願決定雖以行政程序法第48條計算期間，惟按訴願法第17條之規定，期間之計算，除法律另有規定外，依民法之規定，是關於訴願期間之計算，應依民法而非依行政程序法，併此指明。
五、結論：本件原告之訴為不合法。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9 　　日
                              審判長法  官  洪慕芳
                                    法  官  周泰德
                                    法  官  郭銘禮 
一、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二、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高等行政訴訟庭提出抗告狀並敘明理由（須按他造人數附繕本）。
三、抗告時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並提出委任書（行政訴訟法第49條之1第1項第3款）。但符合下列情形者，得例外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同條第3項、第4項）。
		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之情形

		所需要件



		(一)符合右列情形之一者，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

		1.抗告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法官、檢察官、律師資格或為教育部審定合格之大學或獨立學院公法學教授、副教授者。
2.稅務行政事件，抗告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抗告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二)非律師具有右列情形之一，經最高行政法院認為適當者，亦得為上訴審訴訟代理人

		1.抗告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具備律師資格者。
2.稅務行政事件，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4.抗告人為公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公法上之非法人團體時，其所屬專任人員辦理法制、法務、訴願業務或與訴訟事件相關業務者。



		是否符合(一)、(二)之情形，而得為強制律師代理之例外，抗告人應於提起抗告或委任時釋明之，並提出(二)所示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及委任書。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9 　　日
                                    書記官  林淑盈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裁定
高等行政訴訟庭第六庭
113年度訴字第656號
原      告  林吳進金                                
訴訟代理人  洪家駿  律師
複 代理 人  謝孟高  律師
被      告  財團法人威權統治時期國家不法行為
            被害者權利回復基金會

代  表  人  張文貞（董事長）

訴訟代理人  胡宗典  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威權統治時期國家不法行為被害者權利回復條例事件，原告不服行政院中華民國113年2月22日院臺訴字第1135002902號訴願決定，提起行政訴訟，經臺中高等行政法院高等行政訴訟庭113年度訴字第91號裁定移送前來，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理  由
一、按「（第1項）訴願之提起，應自行政處分達到或公告期滿之次日起30日內為之。……（第3項）訴願之提起，以原行政處分機關或受理訴願機關收受訴願書之日期為準。」「（第1項）訴願人不在受理訴願機關所在地住居者，計算法定期間，應扣除其在途期間。……（第2項）前項扣除在途期間辦法，由行政院定之。」「期間之計算，除法律另有規定外，依民法之規定。」「訴願事件有左列各款情形之一者，應為不受理之決定：……二、提起訴願逾法定期間或未於第57條但書所定期間內補送訴願書者。……」訴願法第14條第1項、第3項、第16條、第17條、第77條第2款分別定有明文。次按「於一定期日或期間內，應為意思表示或給付者，其期日或其期間之末日，為星期日、紀念日或其他休息日時，以其休息日之次日代之。」民法第122條定有明文。又按「（第1項）當事人得委任代理人。……（第3項）代理權之授與，及於該行政程序有關之全部程序行為。……（第4項）行政程序代理人應於最初為行政程序行為時，提出委任書。」「行政程序之代理人受送達之權限未受限制者，送達應向該代理人為之。但行政機關認為必要時，得送達於當事人本人。」「（第1項）送達，不能依前二條規定為之者，得將文書寄存送達地之地方自治或警察機關，並作送達通知書兩份，一份黏貼於應受送達人住居所、事務所、營業所或其就業處所門首，另一份交由鄰居轉交或置於該送達處所信箱或其他適當位置，以為送達。（第2項）前項情形，由郵政機關為送達者，得將文書寄存於送達地之郵政機關。」行政程序法第24條第1項、第3項、第4項、第71條、第74條第1項、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復按訴願人居住於高雄市鳳山區者，其與訴願機關所在地在臺北市者，訴願在途期間為6日，此有訴願扣除在途期間辦法第2條及備註6可參。而「行政程序法第74條關於寄存送達於依法送達完畢時即生送達效力之程序規範，尚屬正當，與憲法正當法律程序原則之要求無違。」，亦經司法院釋字第797號解釋在案。末按「（第1項）人民因中央或地方機關對其依法申請之案件，於法令所定期間內應作為而不作為，認為其權利或法律上利益受損害者，經依訴願程序後，得向行政法院提起請求該機關應為行政處分或應為特定內容之行政處分之訴訟。（第2項）人民因中央或地方機關對其依法申請之案件，予以駁回，認為其權利或法律上利益受違法損害者，經依訴願程序後，得向行政法院提起請求該機關應為行政處分或應為特定內容之行政處分之訴訟。」「原告之訴，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行政法院應以裁定駁回之。但其情形可以補正者，審判長應先定期間命補正：……十、起訴不合程式或不備其他要件者。」分別為行政訴訟法第5條、第107條第1項第10款所明定。是提起行政訴訟法第5條所定之課予義務訴訟，應經訴願程序，如因訴願逾期而未經合法之訴願程序者，即不符須經合法訴願之前置要件，其起訴為不合法，且不能補正，行政法院自應依行政訴訟法第107條第1項第10款規定以裁定駁回其訴。
二、爭訟概要：本件原告主張其以民國112年4月8日申請書（被告收文日為112年4月9日，下稱系爭申請書），向被告申請訴外人即其胞弟吳炳坤（已歿）生命、人身自由受侵害之賠償及名譽回復證書，經被告依威權統治時期國家不法行為被害者權利回復條例（下稱權利回復條例）第4條、第5條第1項第2款、第6條第2項、第19條第1項、第3項及第20條第1項規定，分別核定賠償基數為18（2年以上2年4個月未滿）及16（1年8個月以上1年10個月未滿），共計賠償基數為34，每基數賠償金額為新臺幣（下同）150,000元，賠償金額計5,100,000元，又以前述賠償金額應扣除已依戒嚴時期不當叛亂暨匪諜審判案件補償條例因同一事由受有之補償金2,300,000元，故應給付差額2,800,000元，而以112年10月6日權復業字第1120002207號函（下稱原處分）函復原告。原告不服，提起訴願，經行政院以113年2月22日院臺訴字第1135002902號訴願決定書予以不受理，遂提起本件行政訴訟。
三、原告起訴主張：
　　本件原處分係依據行政程序法第74條寄存送達，但前述規定違反憲法第8條至第16條、第22條，故應自寄存送達之日起後10日始生效力，故並無逾提起訴願期限，原處分未考量吳炳坤受2次國家不法行為致人身自由受限制，自57年起至70年死亡之前陷入嚴重且不能治癒之精神問題，應予以補償，被告僅給予2,800,000元，尚應給付7,680,000元等語，並聲明：㈠、原處分及訴願決定不利於原告部分撤銷。㈡、被告應依原告112年4月9日之申請，作成再給付原告7,680,000元之行政處分。
四、經本院查：
㈠、原告係委託其姪子吳恒範為代理人提出系爭申請書，代理權限未受限制，吳恒範住址為彰化縣○○市○○路000巷0弄0號，申請書上記載聯絡人為吳恒範，請被告於審核文件後如有剔除者請寄回給吳恒範等情，有申請書、委託書、原告及吳恒範之國民身分證正反面影本、被告出具之收執聯可參（原處分卷第1-11頁），可知被告有關系爭申請案之送達應向吳恒範為之。次查，被告於112年10月6日將原處分交由郵政機關送達，因吳恒範住址即應受送達處所彰化縣○○市○○路000巷0弄0號未獲會晤應受送達人，亦無受領文書之同居人或受雇人，郵政機關於是在112年10月13日將原處分寄存於彰化中央路郵局，並作送達通知書2份，1份黏貼於應受送達人住居所門首，另1份置於該應受送達處所信箱或其他適當位置，以為送達等情，有郵務送達證書可參（原處分卷第153頁）。
㈡、又查，吳恒修未附訴願代理委任書即於112年11月21日（收文日）代理原告提出訴願書，對原處分表示不服，經被告命補正後，於112年12月14日補正訴願代理，表明原告因身體不適由其女林素香帶回屏東縣高樹鄉照顧，由吳恒修代為處理訴願，聯絡地址為臺中市○○區○○路00巷0弄0-0號等情，有訴願書、信封、命補正函（稿）、補正書與親屬關係等資料可參（訴願卷第9-18頁、第23-24頁、第31-34頁、第39-45頁）。原告遭訴願不受理予以駁回後，提起本件課予義務之訴，附帶請求撤銷原處分及訴願決定不利於原告之部分，其起訴時訴之聲明為「㈠、原處分及訴願決定均撤銷。㈡、被告應給付原告10,480,0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有起訴狀可參（臺中高等行政法院113年度訴字第91號卷第11-18頁）。原告嗣更正訴之聲明為「㈠、原處分及訴願決定不利於原告部分撤銷。㈡、被告應依原告112年4月9日之申請，作成再給付原告7,680,000元之行政處分」有113年10月7日行政訴訟變更聲明狀可參（本院卷第47頁），亦即原告已表明本件應提起課予義務之訴，且原告認為被告尚應以行政處分給付7,680,000元。
㈢、基上，郵務機關於112年10月13日將原處分以寄存送達方式完成送達，應自該日起發生效力，並自翌日即112年10月14日起算得提起訴願的30日不變期間，又因原告住所地在高雄市鳳山區，訴願機關即行政院所在地設於臺北市，原告提起訴願之在途期間為6日。是原告提起訴願之不變期間加計在途期間共計36日（計算式：30日＋6日＝36日），自112年10月14日起算，原應至112年11月18日屆滿，因該日適逢星期六，應以其休息日之次日代之，是應計算至112年11月20日屆滿，惟被告是在112年11月21日始收受原告之訴願書，已逾上開不變期間，應堪認定。原告雖以行政程序法第74條違反憲法第8條至第16條、第22條，故應自寄存送達之日起後10日始生效力云云，惟行政程序法第74條關於寄存送達於依法送達完畢時即生送達效力之程序規範，前經司法院大法官會議於109年11月20日公布之釋字第797號解釋認定尚屬正當，與憲法正當法律程序原則之要求無違，已如前述，是本件送達並無違反憲法或違法，原告上開主張僅係其主觀見解，尚不足採。是原告提起課予義務訴訟，訴願逾期而未經合法之訴願程序，即不符須經合法訴願之前置要件，其起訴為不合法，且不能補正，依行政訴訟法第107條第1項第10款規定，應以裁定駁回其訴。又訴願決定雖以行政程序法第48條計算期間，惟按訴願法第17條之規定，期間之計算，除法律另有規定外，依民法之規定，是關於訴願期間之計算，應依民法而非依行政程序法，併此指明。
五、結論：本件原告之訴為不合法。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9 　　日
                              審判長法  官  洪慕芳
                                    法  官  周泰德
                                    法  官  郭銘禮 
一、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二、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高等行政訴訟庭提出抗告狀並敘明理由（須按他造人數附繕本）。
三、抗告時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並提出委任書（行政訴訟法第49條之1第1項第3款）。但符合下列情形者，得例外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同條第3項、第4項）。
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之情形 所需要件 (一)符合右列情形之一者，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 1.抗告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法官、檢察官、律師資格或為教育部審定合格之大學或獨立學院公法學教授、副教授者。 2.稅務行政事件，抗告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抗告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二)非律師具有右列情形之一，經最高行政法院認為適當者，亦得為上訴審訴訟代理人 1.抗告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具備律師資格者。 2.稅務行政事件，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4.抗告人為公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公法上之非法人團體時，其所屬專任人員辦理法制、法務、訴願業務或與訴訟事件相關業務者。 是否符合(一)、(二)之情形，而得為強制律師代理之例外，抗告人應於提起抗告或委任時釋明之，並提出(二)所示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及委任書。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9 　　日
                                    書記官  林淑盈



